东南大学需求留学人员信息表
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东南大学人事处
	联系人
	殷振球
	E-mail
	rsk@seu.edu.cn

	通讯地址
	中国·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

	联系电话
	025-52090260
	传真
	025-52090250
	网址
	www.seu.edu.cn

	序号
	需求岗位
	需求专业及具体工作内容和方向
	学位
	性别
	人数
	单位可提供的工作生活条件

	1
	建筑学院
	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技术、建筑历史、景观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工业工程/管理工程、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微纳制造/微纳医疗器械设计制造
	博士/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3
	能源与环境

学院
	热能工程、制冷与低温工程、供热供燃气、
环境科学及工程、热工过程控制、测试计量及仪器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4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电路与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
网络与信息安全、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密码学
	博士/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5
	土木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抗震、桥梁、岩土、力学、

市政、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土木工程建造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6
	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
	物理电子、微电子、电路与系统、MEMS、光子学与光通信、
光学工程(光电子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物理电子（显示科学）、电气、电子工程
	博士/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7
	数学系
	应用数学、基础数学、概率统计、运筹与控制 、计算数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8
	自动化学院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9
	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0
	物理系
	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1
	生物科学与

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高分子化学、分析化学、细胞生物学、医学、
影像及医用电子学、精密仪器、生物电子学、生物材料、
生物医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2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3
	人文学院
	心理学、生命伦理学、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科技哲学、
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理论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社会学
	博士/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4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工程、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会计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经济学、技术经济、应用数学
系统工程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5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电力系统、高压与绝缘、电力电子
	博士/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6
	外国语学院
	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翻译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7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制药工程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8
	交通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桥梁、岩土工程或地下工程、港航
工程测量或遥感、交通运输工程或物流工程、地理信息系统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19
	仪器科学与

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0
	艺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工业产品设计
	博士/副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艺术学、艺术理论
	博士/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1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计算机应用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2
	学习科学研

究中心
	学习科学、心理学、脑科学、教育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3
	法学院
	法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4
	基础医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生物工程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理学、
药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5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社会保障学、经济学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食品卫生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博士/教授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6
	中大医院、

临床医学院
	临床教学研究相关专业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27
	图书馆
	图书情报
	博士
	不限
	
	参照学校人才引进办法


东南大学高水平人才引进相关政策
为吸引更多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形成一批优秀创新团队，加快将学校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进程，东南大学于2007年出台了《东南大学高水平人才引进暂行办法》。办法中指出东南大学高水平人才为：两院院士和外籍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其他学科带头人。其相关政策如下：
1、工资、岗位津贴待遇

人事关系正式调入我校工作的各类人才，学校按同类人员发放其工资、岗位津贴、享受相应福利待遇。学校岗位津贴按月发放年总额的70%，30%在学年工作考核合格后一次性补发。
院士，学校提供岗位津贴每人每年12万元人民币。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在教育部聘期内，除教育部提供的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的特聘教授奖金外，学校另提供岗位津贴每人每年 4万元人民币；在教育部聘期期满后，由学校聘为校内特聘教授的，聘期三年，学校提供岗位津贴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讲座教授来校工作期间按实际工作月支付每月1.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其他学科带头人，聘为学校特聘教授，聘期三年，学校提供岗位津贴每人每年 10万元人民币。

校内特聘教授，聘期三年，期满后需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竞聘上岗工作，经评审后确定是否续聘为校内特聘教授。

    2、学科建设及科研启动经费

为保证引进人才顺利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学校为引进人才提供学科建设及科研启动经费，学科建设费应按学校有关规定用于购置科研设备。

院士：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和研究计划以及完成工作目标情况，学校提供理、工、医科 500 -800万元人民币；提供经管、人文等学科 200-300万元人民币；按工作时间及任务分期支付。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三年聘期内提供200-500万元人民币,按工作时间及任务分期支付。

其他学科带头人：理、工、医科 100-150万元人民币；经管、人文等学科50—80万元人民币,按工作时间及任务分期支付。

非全时或人事关系未正式调入我校工作的高水平人才的科研启动经费与薪酬待遇可根据所聘岗位职责和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作时间等情况面议。

3、科研及行政助手
院士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可在符合学校人员聘用规定条件下自主选聘科研和行政助手 2 － 3名（其中行政助手最多1名），学校给予适当的编制和津贴支持，并在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4、办公用房及过渡住房
学校和所在院（系）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引进的高水平人才的办公和实验用房。学校为引进的高水平人才提供一年的过渡住房。如学校因房源不足，在不能提供过渡房的情况下，学校为引进人才提供一年的租房补贴，具体标准面议。

5、学校为人事关系正式调入我校的各类高水平人才提供一次性安家费。

院士20万元人民币；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在三年聘期内8万元人民币（如期满继续留学校任特聘教授，再补发一次性安家费4万元人民币）；其他学科带头人8万元人民币。 

6、特批住房等。

目前学校在江宁将军路有少量住房作为引进高水平人才校长特批房。人事关系正式调入我校的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其他学科带头人，可以申请校长特批住房。获得校长特批住房者，在学校工作5年内不缴购房款，按公寓房居住，在学校服务期满5年的，按学校集资建房购房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购买，学校保管其房产证，服务期不满10年离开学校的，按已付集资购房价退回购买的校长特批住房，服务期满10年的，学校发给房产证，住房归个人所有。原则上引进的高水平人才可以申请130平方米以上特批住房。
具体情况面议。
人事关系未调入我校的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聘期内及其他经学校批准短期聘用的高水平人才，学校提供公寓住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期满考核优秀，本人愿意办理正式聘用或调动手续继续留我校任教的，人事关系正式进入我校后，可以申请校长特批住房或申请住房货币补贴。 

7、住房补贴等

学校为人事关系正式调入我校工作的各类人才提供一次性的住房货币补贴（享受校长特批房及在原单位或其配偶单位已享受房改房的除外），以资助引进人才购房。额度如下（含税）：
	补贴
类型
	职工
属性
	院   士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其他学科

带头人

	发放金额
（万元）
	老职工（1998年11月30日前参加工作）
	100
	70
	50

	发放办法（万元）
	
	一次性发放补贴额的2/3，其余部分按月发放，10年付清。
	一次性发放补贴额的1/2，其余部分按月发放，10年付清。

	发放金额（万元）
	新职工（1998年12月1日后参加工作）
	
	50
	40

	发放办法
	
	
	一次性发放补贴额的2/3，其余部分按月发放，10年付清。


引进人员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住房货币补贴的同时，按照其基本工资基数发放的老职工(1998年11月30日前参加工作)2.5%及新职工(1998年12月1日后参加工作)18%的住房补贴仍然逐月发放。享受学校引进人员住房货币补贴的人员，不再享受房改政策的货币化补贴。

8、人事关系正式调入学校的院士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配偶需要安排工作的，如校内有合适岗位且编制允许，经用人单位考核同意接受的，办理相关手续。原则上学校不安排其他高水平人才配偶的工作，特殊情况面议。

9、引进的各类人才，若有子女入幼儿园，随调子女入中、小学等问题，由用人单位和学校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其子女入学（幼儿园）等费用由本人承担。

10、对学校学科发展急需和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拔尖人才，对其超过本暂行办法所规定内容的特殊要求，可由校长提议，报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